
新北市都市更新委員會第 7屆聘任委員名單之專長、經歷表（任期：106 年 1月 1 日至 106年 12月 31日）： 

 職 稱 姓     名 性別 現      職 學       歷 經           歷 備註 
聘任 

條款 

府 

內 

委 

員 

主任 

委員 
李四川 男 新北市副市長 

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電機研究

所碩士 

行政院秘書長 

新北市政府副市長 

臺北縣政府副縣長 

臺北縣政府工務局局長 

臺北市政府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處

長 

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總工程司

及處長 

 
第 3條 

第 1項 

副主任 

委員 
柳宏典 男 

新北市政府城鄉局 

局長 
中原大學土木工程學系畢業 

新北市政府副秘書長 

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副局長 

臺北縣政府工務局局長、副局長 

臺北縣政府秘書 

 

第 3條 

第 1項 

委員 

(財政局 

代表) 

呂衛青 女 
新北市政府財政局 

局長 

國立中興大學地政學系 

國立政治大學地政研究所碩

士 

財政部國庫署副署長、財政部參事、財

政部臺北區支付處副處長、財政部國庫

署專門委員、財政部國庫署科長、內政

部技正、專員、技士、科員 

 
第 3條

第 1項

第 1款 

委員 

(工務局 

代表) 

朱惕之 男 
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

局長 

國立臺灣工業技術學院建築

工程研究所碩士國立臺灣工

業技術學院管理建築系學士 

桃園縣政府副祕書長 

 
第 3條

第 1項

第 1款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府 

外 

委 

員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委員 

(專家學者) 
羅道榕 男 

前臺北市都市更新

處 副處長 
淡江文理學院測量科學士 

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副處長 

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總工程司 

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委員 

 第 3條

第 1項

第 2款 

委員 

(專家學者) 
江明宜 男 

國家發展委員會國

土區域離島發展處

區域及城鄉科 技

正 

國立政治大學地政系碩士 

內政部地政司研究員 

經濟部工業局科員 

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科員、專員 

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委員 

 

第 3條

第 1項

第 2款 

委員 

(專家學者) 
王文安 男 

淡江大學建築系助

理教授 

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建築博

士 

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籌備處副研究員 

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技正 

內政部營建署建築研究所籌備小組助理

研究員 

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委員 

 

第 3條

第 1項

第 2款 

委員 

(專家學者) 
孫振義 男 

國立政治大學地政

學系 副教授 
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博士 

台灣綠建築發展協會副秘書長 

台灣綠屋頂暨立體綠化協會秘書長 

國立政治大學公企中心總務組組長 

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景觀系助理教授 

新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委員 

 第 3條

第 1項

第 2款 

委員 

(專家學者) 
曹奮平 男 

東亞建築經理股份

有限公司董事長 

加大都市計畫博士 

文大工學碩士 

建築、都市計畫教授 

消基會董事、房屋委員會委員 

中華民國建築經理同業公會名譽理事長 

 

第 3條

第 1項

第 2款 

委員 

(專家學者) 
陳麗玲 女 

寬信聯合律師事務

所 律師 

中國政法大學法學博士生 

台大政治系 EMPA碩士 

台大法律系法學組法學士 

新北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 

寬信聯合律師事務所律師 

桃園縣政府環境保護局長 

桃園縣政府農業發展局長 

桃園縣政府觀光行銷局局長 

 

第 3條

第 1項

第 2款 

委員 

(專家學者) 
謝慧鶯 女 

中國建築經理股份

有限公司 

副總經理 

美國密西根大學建築碩士 

美國芝加哥當地建築師事務所設計師 

浩華工程顧問工程公司建築部副理 

建成建築師事務所干城中心專案經理 

台開信託公司建築開發科兼綜合企管科

科長 

 

第 3條

第 1項

第 2款 

委員 

(專家學者) 
林秋綿 女 

國立台北大學不動

產與城鄉環境系 

副教授 

國立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

所博士 

國立中興大學都巿計劃研究

所碩士 

國立中興大學地政學系學士 

國立台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系副教

授 

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委員 

 

第 3條

第 1項

第 2款 

委員 

(專家學者) 
黃明達 男 

逢達不動產開發顧

問股份有限公司 

總經理 

警察大學行政系學士 

營建署都更條例審查委員 

內政部地政士講師 

逢達地政士事務所總經理 

 第 3條

第 1項

第 2款 

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6%A1%83%E5%9C%92%E7%B8%A3%E6%94%BF%E5%BA%9C
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6%A1%83%E5%9C%92%E7%B8%A3%E6%94%BF%E5%BA%9C


新北市都市更新委員會第 7屆聘任委員名單之專長、經歷表（任期：106 年 1月 1 日至 106年 12月 31日）： 

 職 稱 姓     名 性別 現      職 學       歷 經           歷 備註 
聘任 

條款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府 

外 

委 

員 

委員 

(專家學者) 
彭建文 男 

國立臺北大學不動

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

專任教授 

國立政治大學地政研究所博

士 

 

國立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專

任副教授 

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

 

 

第 3條

第 1項

第 2款 

委員 

(專家學者) 
陳玉霖 男 

中華民國不動產估

價師公會全聯會名

譽理事長 

 

麗業不動產估價師

聯合事務所 所長 

淡江大學企管所 EMBA碩士 

政治大學地政學系學士 

台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理事長 

高雄市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委員 

新竹縣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委員 

台北市都市更新整合發展協會顧問 

台北市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委員 

 

第 3條

第 1項

第 2款 

委員 

(專家學者) 
張能政 男 

巨秉不動產估價師

聯合事務所 

所長 

 

中華民國不動產估

價師公會全國聯合

會常務理事 

國立台北大學地政系碩士 

國立中興大學地政系學士 

台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理事長 

台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兼任講

師 

新北市政府地價評議委員會委員 

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委員 

台北市政府地價評議委員會委員 

 

第 3條

第 1項

第 2款 

委員 

(專家學者) 
何芳子 女 

中國文化大學推廣

部建築與都市計畫

研究所兼任副教授 

 

台北市都市更新委

員會委員 

日本國立東京工業大學客座

專題研究 

日本國立御茶水女子大學人

文科學研究所碩士 

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工程學系

工學士 

台北市都市發展局副總工程司、主任秘

書 

台北市工務局都市計畫處都市更新科科

長、正工程司 

台北市工務局都市計畫科技士、股長 

 

第 3條

第 1項

第 2款 

委員 

(專家學者) 
林佑璘 女 

內政部營建署都市

更新组簡任技正兼

科長 

中國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設

計學系所碩士 

中國文化大學市政系學士 

內政部營建署都市更新组簡任技正兼科

長 
 

第 3條

第 1項

第 2款 

委員 

(專家學者) 
江晨仰 男 

新北市不動產估價

師公會理事長 

中信不動產估價師

事務所 所長 

國立台灣科技大學財務金融

研究所 

現任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

合會副理事長 

現任臺北市捷運開發區協議市價評審委

員 

現任中信資產鑑定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

現任新北市不動產評價委員會委員 

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委員 

 

第 3條

第 1項

第 3款 

委員 

(專家學者) 
林啟賢 男 

禾拓都市計畫技師

暨地政士事務所負

責人 

禾大國際管理顧問

股份有限公司執行

總監 

國立政治大學地政碩士 

臺北市都市更新推動中心副執行長 

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都市更新審議委

員 

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研專案研究員 

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都市更新顧問 

臺北市都市計畫技師公會理事兼學術委

員會委員 

 

第 3條

第 1項

第 3款 

委員 

(專家學者) 蔡仁捷 男 

社團法人新北市都

市更新學會理事長 

蔡仁捷建築師事務

所負責人 

文化大學工學碩士 

文化大學建築系講師 

新北市建築師公會理事長 

建築中心綠建築審議委員 

新北市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 

新北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 

 

第 3條

第 1項

第 3款 

備註： 

1.本委員會委員任期為一年，期滿得續聘之。 

2.本會置委員 17 人至 21 人，其中 1 人為主任委員，由副市長兼任之；1 人為副主任委員，由本府城鄉發展局局長

兼任；其餘委員，由市長分別就下列人員聘(派)兼之： 

(一)主管業務及有關機關之代表 1人至 4人。 

(二)具有都市計畫、建築、景觀、社會、法律、交通、財經、土地開發、估價或地政等專門學識經驗之學者、專家

12人。 

(三)熱心公益人士 2人至 3人。 

前項委員於聘期出缺時，得予補聘(派)兼之；其聘期至原聘期屆滿之日為止。 

依第一項第二款聘兼之委員，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二分之一。 

3.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第四點規定，本會委員任期為 1年，期滿得續聘(派)兼之。但代表機關出任者，應

隨其本職進退。 

依第三點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聘兼之委員，每次改聘不得超過該二款委員人數二分之一。 


